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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1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0125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

年

7

月

18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法

律法规及

《

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

》、《

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4

年分红规则设定的公告

》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4

年度的第

3

次分红

截止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1.140

基 准 日 基 金 可 供 分 配 利 润

（

单位

：

元

）

4,946,064.89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

（

单位

：

元

）

2,473,032.45

本次基金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额

）

0.6

注：

（1）按照《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

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该次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

50%，上表中“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按照《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关于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14年分红规则设定的公告》中设定的分红规则以及《上

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的约定计算而得。

（2）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或每

10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本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相关事项。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5

年

1

月

15

日

除息日

2015

年

1

月

15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5

年

1

月

16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

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

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2015

年

1

月

15

日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

转换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

2015

年

1

月

19

日起投资者

可以查询

、

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

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2)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

申购费用

。

注：(1)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处

理。

(2)权益登记日2015年1月15日之前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其分红方式一律按

照红利再投资处理,�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一并划转。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转换转出的

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

者在权益登记日2015年1月15日之前（不含2015年1月15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

销售网点或通过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网站及客服热线查询所持有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 如需修改

分红方式，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通过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4咨询办法：

(1)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

(2)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021-38794888、400� 889� 4888。

(3)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cifm.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的分红行为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但不会影响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投资风险及

投资收益水平，敬请投资者注意。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3日

上投摩根分红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1

月

13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分红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分红添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370021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2

年

6

月

25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规及

《

上投摩根分红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上投摩根分红添

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4

年度的第

3

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分红添利债券

A

上投摩根分红添利债券

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370021 370022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 金 份 额 净 值

（

单位

：

元

）

1.153 1.150

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可供分配利

润

（

单位

：

元

）

9,626,546.77 1,290,106.64

截止基准日按照

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

应分配金额

（

单

位

：

元

）

4,813,273.39 645,053.32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

金份额

）

0.38 0.36

注：

（1）按照《上投摩根分红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

下，每季度末每份基金份额可分配利润超过0.01元时，至少分配1次。 每年收益分配次数至多12次，每次基金

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期末可供分配利润的50%，基金的收益分配比例以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基准计算，上

表中“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按照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的50%

计算而得，实际分配金额不低于该数额。

（2）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或每

10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本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相关事项。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5

年

1

月

15

日

除息日

2015

年

1

月

15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5

年

1

月

16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2015

年

1

月

15

日的基金份额净

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

通知各销售机构

。

2015

年

1

月

19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

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2)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

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注：(1)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处

理。

(2)权益登记日2015年1月15日之前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其分红方式一律按

照红利再投资处理,�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一并划转。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转换转出的

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

者在权益登记日2015年1月15日之前（不含2015年1月15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

销售网点或通过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网站及客服热线查询所持有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 如需修改

分红方式，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通过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4咨询办法：

(1)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

(2)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021-38794888、400� 889� 4888。

(3)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cifm.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的分红行为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但不会影响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投资风险及

投资收益水平，敬请投资者注意。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3日

上投摩根红利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1

月

13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红利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红利回报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025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

年

9

月

18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规及

《

上投摩根

红利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上投摩根红利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

》。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1.128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元

）

9,690,797.00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元

）

4,845,398.50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

额

）

0.44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4

年度的第

4

次分红

注：

（1）按照《上投摩根红利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

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该次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

50%，上表中“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按照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总额不低于50%计算而得，实际分配金额不低于该数额。

（2）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或每

10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本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相关事项。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5

年

1

月

15

日

除息日

2015

年

1

月

15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5

年

1

月

16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

份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2015

年

1

月

15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本公司对红利

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

2015

年

1

月

19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

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2)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

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注：(1)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处

理。

(2)权益登记日2015年1月15日之前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其分红方式一律按

照红利再投资处理,�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一并划转。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转换转出的

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

者在权益登记日2015年1月15日之前（不含2015年1月15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

销售网点或通过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网站及客服热线查询所持有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 如需修改

分红方式，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通过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4咨询办法：

(1)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

(2)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021-38794888、400� 889� 4888。

(3)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cifm.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的分红行为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但不会影响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投资风险及

投资收益水平，敬请投资者注意。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3日

上投摩根双核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1

月

13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双核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双核平衡混合

基金主代码

373020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8

年

5

月

21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法律

法规及

《

上投摩根双核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上

投摩根双核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 收益 分配 基准 日的 相 关

指标

基准 日基 金份 额净 值

（

单 位

：

元

）

1.4431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

位

：

元

）

99,255,082.22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

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元

）

19,851,016.44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

基金份额

）

0.839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4

年度的第

2

次分红

注：

（1）按照《上投摩根双核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

4次，全年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年度可供分配收益的20%，上表中“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

算的应分配金额” 按照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的20%计算而得，实际分配金额不低于该数额。

（2）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或每

10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本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相关事项。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5

年

1

月

15

日

除息日

2015

年

1

月

15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5

年

1

月

16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

份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2015

年

1

月

15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本公司对红利

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

2015

年

1

月

19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

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2)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

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注：(1)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处

理。

(2)权益登记日2015年1月15日之前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其分红方式一律按

照红利再投资处理,�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一并划转。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转换转出的

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

者在权益登记日2015年1月15日之前（不含2015年1月15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

销售网点或通过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网站及客服热线查询所持有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 如需修改

分红方式，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通过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4咨询办法：

(1)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

(2)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021-38794888、400� 889� 4888。

(3)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CIFM.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的分红行为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但不会影响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投资风险及

投资收益水平，敬请投资者注意。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3日

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1

月

13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377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

年

12

月

11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规及

《

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上投摩根双债增

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4

年度的第

3

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

A

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377 000378

截止基 准 日 下 属 分 级 基 金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 金 份 额 净 值

（

单位

：

元

）

1.153 1.151

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可供分配利

润

（

单位

：

元

）

779,465.57 2,437,092.33

截止基准日按照

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

应分配金额

（

单

位

：

元

）

389,732.79 1,218,546.17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

金份额

）

0.43 0.42

注：

（1）按照《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同一类别份额内每季度末

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每份基金份额可分配利润超过0.01元（含）时，至少分配1次，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

次，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50%，上表中“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

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按照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总额的50%计算而得，实际分配金额不低

于该数额。

（2）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或每

10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本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相关事项。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5

年

1

月

15

日

除息日

2015

年

1

月

15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5

年

1

月

16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2015

年

1

月

15

日的基金份额净

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

通知各销售机构

。

2015

年

1

月

19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

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2)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注：(1)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处

理。

(2)权益登记日2015年1月15日之前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其分红方式一律按

照红利再投资处理,�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一并划转。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转换转出的

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

者在权益登记日2015年1月15日之前（不含2015年1月15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

销售网点或通过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网站及客服热线查询所持有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 如需修改

分红方式，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通过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4咨询办法：

(1)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

(2)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021-38794888、400� 889� 4888。

(3)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cifm.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的分红行为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但不会影响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投资风险及

投资收益水平，敬请投资者注意。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3日

关于汇添富收益快钱货币市场基金上市交易提示性

公告

汇添富收益快钱货币市场基金定于2015年1月13日开始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本基金的场内

简称为“添富快钱” ，交易代码为：159005。 经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截至2015年

1月12日，本基金份额净值为100.00元。上市首日本基金以基金份额净值100.00元（四舍五入至0.001元）

为开盘参考价，并以此为基准设置涨跌幅限制，幅度为10％。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3日

汇添富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收益

分配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1

月

13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

（

场内简称

：

添富季红

）

基金主代码

164702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2

年

7

月

26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

汇添富季季红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的约定

。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

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

位

：

人民币元

）

1.069

基准 日 基 金 可 供 分 配 利

润

（

单位

：

人民币元

）

24,361,399.36

截止 基 准 日 按 照 基 金 合

同约 定 的 分 红 比 例 计 算

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人

民币元

）

12,180,699.68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额

）

0.2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本基金

2014

年度第

3

次分红

。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收益每年最多分配12次，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收益分配

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50%。 基金合同生效满6个月后，若每季度最后一个自然日每10份基金份额的可

供分配利润不低于0.20元，则基金须进行收益分配并以该日作为收益分配基准日。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5

年

1

月

15

日

除息日

2015

年

1

月

15

日

（

场外

）

2015

年

1

月

16

日

（

场内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5

年

1

月

19

日

（

场外

）

2015

年

1

月

20

日

（

场内

）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

，

本基金注册登记人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

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

明

本基金处于封闭期

，

基金收益分配采用现金方式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

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注：“现金红利发放日” 是指现金红利划入销售机构账户的日期。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合同约定：封闭期，基金收益分配采用现金方式。 开放期，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选择取得现

金或将所获红利再投资于本基金，如果基金份额持有人未选择收益分配方式，则默认为现金方式；登记

在深圳证券账户的基金份额只能采取现金方式，不能选择红利再投资。 目前，本基金处于封闭期，基金收

益分配采用现金方式。

2、权益登记日当天通过场内交易买入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而权益登记日当天通过场内

交易卖出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权益登记日当天通过场外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

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通过场外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权益分派期间（2015年1月13日至2015年1月15日）暂停本基金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4、本基金收益分配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

资收益。

5、咨询办法

（1）代销机构：

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上海银行、民生银行、兴

业银行、北京银行、江苏银行、南京银行、杭州银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温州银行、天相投顾、众禄基金、

好买基金、数米基金、诺亚正行、北京恒展、天天基金、爱建证券、安信证券、渤海证券、财富证券、财富里

昂、财通证券、长城证券、长江证券、德邦证券、第一创业证券、东方证券、东海证券、东吴证券、东兴证券、

方正证券、光大证券、广发证券、广州证券、华福证券、国都证券、国海证券、国金证券、国泰君安、国信证

券、海通证券、恒泰证券、宏源证券、华安证券、华宝证券、华龙证券、华泰证券、华鑫证券、江海证券、金元

证券、民族证券、平安证券、齐鲁证券、日信证券、瑞银证券、山西证券、上海证券、申银万国、世纪证券、天

源证券、万联证券、五矿证券、西南证券、厦门证券、湘财证券、信达证券、兴业证券、新时代证券、银河证

券、招商证券、浙商证券、中投证券、中航证券、中信建投、中信证券（浙江）、中信万通、中信证券、中银国

际、中原证券等以及其他具有基金代销资格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

（2）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99fund.com） 查询相关信息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9918）咨询相关事宜。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

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3日

关于汇添富民营活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继续暂停

大额申购（含定投及转换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1

月

13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民营活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民营活力股票

基金主代码

470009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

》

等法律法规和

《

汇添富民营活力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的规定

。

暂停 相关 业务 的起

始日

、

金额及原因说

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4

年

10

月

21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4

年

10

月

21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

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5,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人民 币

元

）

5,00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

（

单位

：

元

）

5,000,000.00

暂停

（

大额

）

申购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

根据

《

汇添富民营活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

》

的有关规定

。

注：1、本基金管理人已于2013年10月12日公告，自2013年10月14日起（含2013年10月14日）对本

基金的100万以上的大额申购（含定投及转换入）进行限制。

2、为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需求，自2014年10月21日起，汇添富民营活力股票基金的申购（含定投及

转换入）限制上限调整为500万元。 即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或转换入本基金的金额不超过500万

元。 如单日某基金账户单笔申购或转换入本基金的金额超过500万元， 则500万元确认申购成功， 超过

500万元金额的部分将确认失败；如单日某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或转换入本基金的金额超过500万元，

基金管理人将逐笔累加至符合不超过500万元限额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确认失败。

3、 在本基金限制大额申购业务期间，本公司将正常办理本基金的赎回等业务。 本基金恢复办理大

额申购（含定投及转换入）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以通过可以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 （400-888-9918）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99fund.

com）获取相关信息。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

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3日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北信瑞丰现金添利货币市场基金新增代销机构公告

一、 根据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包括银行、券商及第三方销售机构在内的23家代销

机构签署的代销协议，自2015年1月13日起，以下代销机构将代理销售北信瑞丰现金添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A类

000981，B类000982）。

投资者可通过上述代销机构办理该开放式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具体业务办理程序以上述代销机构相关业务规

定为准。

二、 代销机构信息及联系方式:

（1）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2�号（100005）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2�号（100005）

法定代表人：吴建

客户服务电话：95577

联系人：郑鹏

传真：010-85238667

公司网址： www.hxb.com.cn

（2）名称：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金融一街8号7-9层（214121）

办公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金融一街8号7-9层（214121）

法定代表人：姚志勇

客户服务电话：95570

联系人：沈刚

传真：0510-82830162

公司网址： www.glsc.com.cn

（3）名称：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35楼28层A02单元（518026）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35楼28层A02单元（518026）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客户服务电话：4008001001

联系人：陈健虹

联系电话：0755-82555551

传真：0755-82558355

公司网址： http://www.essence.com.cn

（4）名称：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3号国华投资大厦9层10层（100007）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3号国华投资大厦9层10层（100007）

法定代表人：常喆

客户服务电话：4008188118

联系人：黄静

联系电话:010-84183333

传真：010-84183311

公司网址： www.guodu.com

（5）名称：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东江三路广播电视新闻中心（516003）

办公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东江三路广播电视新闻中心（516003）

法定代表人：徐刚

客户服务电话：95564

联系人：张悦

联系电话：0752-2119391

传真：0752-2119369

公司网址： www.lxzq.com.cn

（6）名称：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196号26号楼2楼41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南路1118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903-906室（200120）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客户服务电话：4007009665

联系人：路鹏飞

联系电话：021-58870011

传真：021-68596919

公司网址： www.ehowbuy.com

（7）名称：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23号投资广场18楼（213003）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928号东海证券大厦（200125）

法定代表人：朱科敏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588

联系人：汪汇

联系电话：021-20333333

传真：021-50498825

公司网址： www.longone.com.cn

（8）名称：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二段18号川信大厦10楼（610016）

办公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二段18号川信大厦10楼（610016）

法定代表人：吴玉明

客户服务电话：4008366366

联系人：郝俊杰

联系电话：028-86199278

传真：028-8619382

公司网址：www.hx818.com

（9）名称：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1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1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志刚

客户服务电话：4008008899

联系人：鹿馨方

联系电话：010-63081000

传真：010-63080978

公司网址：www.cindasc.com

（10）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联系人：顾玲

联系电话：010-60838888

传真：010-60836221

公司网址：www.cs.ecitic.com

（11）名称：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222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1号楼20层

办公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222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1号楼20层

法定代表人：杨宝林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联系人：赵艳青

联系电话：0532-85023924

传真：0532-85022605

公司网址：www.zxwt.com.cn

（12）名称：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解放东路29号迪凯银座22、23层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解放东路29号迪凯银座22、23层

法定代表人：沈强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联系人：李珊

联系电话：0571-85776114

传真：0571-85783771

公司网址：www.bigsun.com.cn

（13）名称：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6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华严北里2号民建大厦6层

法定代表人：闫振杰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6661

联系人：翟飞飞

联系电话：010-62020088-6006

传真：010-62020355

公司网址：www.myfund.com

（14）名称：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277号3层310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658弄二号楼B座6楼

法定代表人：燕斌

客户服务电话：021-51507071

联系电话：021-51507071

传真：021-62990063

公司网址：www.66zichan.com

（15）名称：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翔路526号2幢220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555号裕景国际B座16层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客户服务电话：4000891289

联系电话：021-20691869

传真：021-20681861

公司网址：www.erichfund.com

（16）名称：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赛格科技园4栋10层1006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9层

法定代表人：杨懿

客户服务电话：4001661188

联系人：刘宝文

联系电话：010-58325388

传真：010-58325282

公司网址：www.jrj.com.cn

（17）名称：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7号发展银行25层IJ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7号发展银行25层IJ单元

法定代表人：薛峰

客户服务电话： 4006788887

联系人：董彩平

联系电话：0755-33227950

传真：0755-82080798

公司网址：www.zlfund.cn

（18）名称：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190号2号楼2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195号3C座7楼

法定代表人：其实

客户服务电话：4001818188

联系人：王遂一

联系电话：021-54509988

传真：021-64385308

公司网址：fund.eastmoney.com

（19）名称：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海曙路东2号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３５８８号１２层

法定代表人： 陈柏青

客户服务电话：4000766123

联系电话：021-60897840

传真：0571-26697013

公司网址：www.fund123.cn

（20）名称：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27号院5号楼3201内3201单元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27号院5号楼3201内3201单元

法定代表人：王斐

客户服务电话：4000816655

联系人：廉亮

联系电话：010-53300532

传真：010-59393074

公司网址：www.wy-fund.com

（21）名称：宜信普泽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8号9号楼15层1809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8号SOHO现代城C座1809

法定代表人：沈伟桦

客户服务电话：4006099200

联系人：刘梦轩

联系电话：010-52858244

传真：010-85894285

公司网址：www.yixinfund.com

（22）名称：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翠柏路7号杭州电子商务产业园2号楼2楼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1号楼元茂大厦903室

法定代表人：凌顺平

客户服务电话：4008773772

联系人：杨翼

联系电话：0571-88911818

� � � �传真：0571-88910240

公司网址：www.5ifund.com

(23)名称:厦门市鑫鼎盛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2号第一广场1501-1504

办公地址: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2号第一广场1501-1504

法定代表人:林松

客户服务电话:� 0592-3122731

联系人:徐明静

联系电话:0592-3122716

公司网址:www.xds.com.cn

三、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认

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投资,注意基金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3日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厦门市鑫鼎盛控股有限公司为基金销售机构

并参加相关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一、 根据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与厦门市鑫鼎盛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鼎盛” )�

签署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协议，自2015年01月13日起，投资者可在鑫鼎盛的销售网点和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北信瑞丰稳定

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744）和北信瑞丰无限互联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000886）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二、 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

自2015年1月13日起，投资者在鑫鼎盛的网上交易系统办理上述基金（前端收费）的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

购费率享有最低4折优惠。 若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0.6%，则按0.6%执行；若折扣前的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0.6%，或者为

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本条前述费率折扣。

三、 代销机构信息:

名称:厦门市鑫鼎盛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2号第一广场1501-1504

办公地址: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2号第一广场1501-1504

法定代表人:林松

联系人:徐明静

联系电话:0592-3122716

四、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客户服务电话:� 0592-3122731

基金网站:www.xds.com.cn

本公司联系方式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061-7297

本公司网站:www.bxrfund.com

五、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认

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投资,注意基金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三日

信诚基金关于信诚新双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份额

折算和申购与赎回结果的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基金管理人” ）于2015年1月7日在指定媒体及本公司网站（www.xcfunds.com）

发布了《信诚新双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份额开放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的公告》（简称“《开放公告》” ）和《信诚基金关于信诚

新双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份额折算方案的公告》（简称“《折算公告》” ）。 2015年1月9日为信诚新双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A份额（以下简称“新双盈A” ）第二个运作周年的第二个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及开放申购与赎回日，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新双盈A的基金份额折算结果

根据《折算公告》的规定，2015年1月9日，折算后，新双盈A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1.000元，新双盈A的折算比例为1.016712329。 折

算前，新双盈A的基金份额总额为450,256,946.23份，折算后，新双盈A的基金份额总额为457,781,788.45份。 各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

新双盈A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资产。

投资者自2015年1月9日起（含该日）可在销售机构查询其原持有的新双盈A的份额折算结果。

二、本次新双盈A开放申购与赎回的确认结果（以下所涉及申购与赎回内容皆涵盖基金份额的转换转入与转换转出。 ）

根据《开放公告》的规定，所有经确认有效的新双盈A的赎回申请全部予以成交确认，据此确认的新双盈A赎回份额为295,589,

934.52份。

信诚新双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B份额（以下简称“新双盈B” ）的份额数为308,417,142.94份。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新双

盈A、新双盈B的份额配比原则上不超过7:3。

此次2015年1月9日为新双盈A的第二个运作周年的第二个开放日，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在新双盈A单独开放的开放日提出的

对于新双盈A的申购申请，如果对新双盈A的有效申购与赎回申请进行确认后，新双盈A的份额余额小于或等于新双盈B份额余额的三分

之七倍，则经确认有效的新双盈A的申购申请全部予以成交确认；如果对新双盈A的有效申购与赎回申请进行确认后，新双盈A的份额余

额大于新双盈B份额余额的三分之七倍，则在经确认后的新双盈A的份额余额不超过新双盈B份额余额的三分之七倍的范围内，对有效

申购申请按比例进行成交确认。

经本公司统计，2015年1月9日，新双盈A的有效申购申请总额为23,505,797.62元，有效赎回申请总份额为295,589,934.52份。 本次

新双盈A的全部有效申购申请经确认后，新双盈A的份额余额小于7/3倍新双盈B的份额余额，为此，基金管理人对全部有效申购申请予

以成交确认。

本基金管理人已经于2015年1月12日根据上述原则对本次新双盈A的全部申购与赎回申请进行了确认，并为投资者办理了有关份额

权益的注册登记变更手续。 投资者可于2015年1月13日起到各销售网点查询申购与赎回的确认情况。 投资者赎回申请成功后，本基金管

理人将自2015年1月12日起7�个工作日内通过相关销售机构将赎回款项划往基金份额持有人账户。

本次新双盈A实施基金份额折算及开放申购与赎回结束后，信诚新双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总份额为494,114,794.49份，其中，新双盈A总

份额为185,697,651.55份，新双盈B的基金份额未发生变化，仍为308,417,142.94份，新双盈A与新双盈B的份额配比为1.806296983：3。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

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3日

关于中金现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新增好买基金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好买基金” ）协商一致，自2015年1月16日起，本公司旗下的中金现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代码：A类 000882，B类000883）增加好买基金为销售机构，投资人可在好买基金的营业网点办理开户

和申购等业务。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196号26号楼2楼41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1118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903-906室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联系人：张茹

电话：021-20613999

传真：021-68596919

客服电话：400-700-9665

网址：www.ehowbuy.com

投资人也可通过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ciccfund.com或客服热线400-868-1166咨询有关详

情。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投资人购买

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

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3日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调整停牌股票估值

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08]38号文《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及我公司对停牌股票的

估值政策和程序,经与托管行协商,为维护投资者利益,我公司决定自2015年1月12日起

对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全通教育(股票代码:300359)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调

整。待该股票的交易体现出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3日

关于长城品牌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恢复申购、

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1

月

13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城品牌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城品牌优选股票

基金主代码

200008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长城品牌优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长城品牌优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恢 复 相 关 业 务 的 起 始 日

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起始日

2015

年

1

月

13

日

恢复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5

年

1

月

13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5

年

1

月

13

日

恢复大额申购

（

转换转入

、

定期定额投

资

）

的原因说明

为保证基金的稳定运作

，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

益

。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司于2015年1月5日公告，自2015年1月5日起暂停本基金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现为保证基金的稳定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恢复上述业务。

(2)投资者若有疑问，请通过以下方式咨询详情：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68-666，

网站www.ccfund.com.cn。

特此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3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长信中证中央企业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LOF

）恢复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1

月

13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信中证中央企业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基金简称 长信中证中央企业

100

指数

（

LOF

）

基金交易代码

163001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规和

《

长信中证中

央企业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基金合同

》

的规定

。

恢 复 相 关

业 务 的 日

期 及 原 因

说明

恢复申购日

—

恢复大额申购日

2015

年

1

月

14

日

恢复转换转入日

—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

恢复赎回日

—

恢复转换转出日

—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15

年

1

月

14

日

恢复大额申购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

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

根据

《

长信中证中央企业

100

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

LOF

）

基金合同

》

的有关规定

，

恢复本基金的大额申购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1�本公司曾于2014年12月24日发布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长信中证中央企业100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自2014年12月25日起暂停本基金 （交易代码：

163001）100万元以上的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2.2现本公司决定自2015年1月14日起恢复本基金（交易代码：163001）100万元以上的大额申购、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

2.3�本公告涉及上述业务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2.4�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本公司客户服务专线：400-700-5566（免长途话费）；

2）本公司网址：www.cxfund.com.cn。

2.5�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投资者申购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

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1月13日


